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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00          证券简称：青岛啤酒       公告编号：临 2021-030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一次临时

会议（“会议”）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上午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电话会议方式召

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实际出席董事 8 人，其中，非执行董事石琨先生及独立董事

肖耿先生、盛雷鸣先生及张然女士分别通过电话连线方式参加并行使表决权。本公司董

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青

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黄克兴董事长主持，全体与会董事

审议并一致同意通过如下事项： 

 

一、 审议通过公司杨家群货场土地政府收储项目可行性报告。 

 

1、公司所属杨家群货场土地，随着城市发展，由于物流限制原因，不再具备货物

仓储的条件，近年处于闲置状态。根据青岛市市北区政府规划要求，拟纳入征收范围。

由于杨家群地块不具备产业开发利用的条件，由政府收储对公司更有利。 

2、同意青岛市市北区政府对公司杨家群货场土地（占地面积 60,348.4 平方米）进

行收储，授权公司管理层按照国有土地收储程序及不低于该地块的评估价值和确保公司

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与政府协商签署土地收储相关协议，并跟进办理具体土地收储手续。 

 

二、 审议通过北京五星青岛啤酒有限公司清算项目资产处置可行性报告。 

 

1、北京五星青岛啤酒有限公司（“五星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位于北京

市海淀区清河西三旗建材城中路 2 号，本公司及青岛啤酒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合计持有五星公司 62.64%股权，有证出让土地面积

182,153.37 平方米。按照北京市政府、海淀区政府疏解非首都功能以及加快推进城市道

路建设的战略部署，要求对五星公司土地整体收储。 

2、经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对五

星公司进行停产整合，并分步实施。目前计划启动五星公司土地收储及清算相关事宜。

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已委托北京康正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五星公司土地、地上建筑物及

构筑物、设备等进行资产价值评估并经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复核，评估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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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16.78 亿元人民币。经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五星公司土地征收补偿待相关土

地移交确认收入后预计将增加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7 亿元人民币。 

3、同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对五星公司所属自用生产用地进行收储，并授权公

司管理层按照国有土地收储程序及不低于该地块的评估价值和确保公司利益最大化的

原则，与政府协商签署土地收储相关协议，并跟进办理具体土地收储手续。 

 

上述征收补偿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上述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由于本公司尚需与相关政

府部门商定土地收储协议条款，可能出现变化，影响金额等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

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上述议案同意票数均为 8 票，没有反对票和弃权票。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2 日 


	OLE_LINK1
	OLE_LINK2

